




澎湖縣馬公市市有土地暨轄內管理道路臨時性

使用收費自治條例第三條修正總說明 

澎湖縣馬公市市有土地暨轄內管理道路臨時性

使用收費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 自九十一年十

月三十日公布施行，擬增（補）訂制定澎湖縣馬公市市有

土地暨轄內管理道路臨時性使用收費自治條例施行細

則訂定法源，爰擬具本自治條例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增

訂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賦予訂定施行細則法源。（修正條文

第三條） 

 

 

 

 

 

 

 

 

 

 

 



澎湖縣馬公市市有土地暨轄內管理道路臨時性使用收費自

治條例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利用本市市

有土地、管理道

路裝設廣告物

或舉辦各項活

動而使用者，除

法令另訂有規

定或政府機關

或公益慈善團

體使用，經本所

同意者外，均依

本自治條例收

取使用費。 

本自治條

例施行細則由本

所另定之。 

 

 

 

 

 

 

       

第三條    利用本市市

有土地、管理道

路裝設廣告物

或舉辦各項活

動而使用者，除

法令另訂有規

定或政府機關

或公益慈善團

體使用，經本所

同意者外，均依

本自治條例收

取使用費。 

 

 

 

 

 

 

 

      

賦予訂定本自治條

例施行細則法源，

爰新增訂本條第二

項規定。 

 

 

 

 

 

 



 

澎湖縣馬公市市有土地暨轄內管理道路臨時性使用收費自

治條例第三條修正條文 

 

第三條    利用本市市有土地、管理道路裝設廣告物或舉辦各項活動

而使用者，除法令另訂有規定或政府機關或公益慈善團體使

用，經本所同意者外，均依本自治條例收取使用費。 

本自治條例施行細則由本所另定之。 

 


